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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農業促進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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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7月花蓮縣有機農業栽培面積(含轉型期)

花蓮市

吉安鄉

壽豐鄉

鳳林鎮

光復鄉

瑞穗鄉

玉里鎮

富里鄉

新城鄉
秀林鄉

萬榮鄉

卓溪鄉

( )

15.6994

280.5966

621.3202

50.2506

107.6291

569.1900

228.1867

23.7738

178.6011

909.3763

76.5379

49.2842

102.7942

豐濱鄉

有機農業驗證面積

3,195 公頃

佔全國 22%

水稻43%
其他雜糧特作32%
蔬菜13%
水果10%
茶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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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視其轄區條件逐年檢討及開發設置

有機農業促進區，並鼓勵民間合作生產或共同運銷組
織參與設置。

有機農業促進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M0030093&flno=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M0030093


2020.02

2022.10 2023.06

2023.03 2023.08.1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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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~7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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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機具

包裝設備

洗選運輸及處理設備

茶葉製造及包裝

補助有機農業促進區內通過
友善環境耕作審認或有機
(含轉型期)驗證、之農民，

個人使用以不超過 1/2
為原則。

新研發農機、引進省工農機
與產銷一貫化等符合
示範推廣及使用電動農機

10%

1 3



1 4

5 II

4 I (6)

4 I (7)

4 I (8)



1/2

1 5

4 I (3)

4 I (4)

4 I (5)



10 公頃
農地

有機農業促進區劃設區域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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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A：單純毗連有機農地，全體同意聯署



5 公頃
有機農地

2 公頃
有機農地

3 公頃
有機農地

有機農業促進區劃設區域示意圖

╳ 3 ╳ 1 ╳ 2

√ 從事農作、水產及畜牧等有機農業使用為主

√ 土地以毗連為原則

√ 實際可供農業使用之面積，須達十公頃以上

√ 從事農業生產之農產品經營者數二分之一以上聯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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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A：單純毗連有機農地，全體同意聯署



5 公頃
有機農地

2 公頃
有機農地

╳ 19 ╳ 8
╳ 1

1 公頃
慣行農地

1 公頃
慣行農地

1 公頃
慣行農地

╳ 1

╳ 1

√ 從事農作、水產及畜牧等有機農業使用為主

√ 土地以毗連為原則

√ 實際可供農業使用之面積，須達十公頃以上

√ 從事農業生產之農產品經營者數二分之一以上聯署 ( 同意 28人/30人)

√ ，( 同意 1人/3人 )

( 同意 1公頃/3公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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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B：有機農地毗連慣行農地，慣行農友部分不同意

有機農業促進區劃設區域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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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未採用有機栽培之
農 友 輔 導 及 配 套 措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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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2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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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

85 5

2 8 5
13 III

12 I (3)

13 II (2)

13 II (1)



2 6



2 7


